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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管理辦法第
四條、第十七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依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進口有機農產

品、農產加工品之申請條件、審查程序、標示方式及相關管理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定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前行政院衛

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爰於九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會銜訂定發布進

口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管理辦法，並經九十八年七月二十四

日及一百年六月二十三日二次修正。鑒於有機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進

口審查案件日益增加，有簡化作業之必要，爰擬具「進口有機農產品

及有機農產加工品管理辦法」第四條、第十七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

點如次： 

一、依目前實務運作需求，配合簡政便民及節省用紙，修正進口業者

檢附文件份數，並配合實務上改為串接財政部關務署簽審通關平

台資料審查作業，以線上核對相關訊息縮短審查時程，修正檢附

文件項目及增訂過渡時期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依本辦法檢附之文件屬外文者，其減少中文譯本份數。(修正條

文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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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管理辦法第
四條、第十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進口農產品、農

產加工品以有機名義販

賣者，進口業者於販賣

前，應填具申請書及檢

附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審查： 

一、公司或商業登記證

明文件影本。 

二、進口農產品、農產

加工品經有機驗證

之證明文件。 

三、於輸出入許可文件

號碼欄位預編有機

標示同意文件號碼

之進口報單影本。

但中華民國一百零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以前進口者，得

以進口報單之進口

證明聯影本替代。 

四、輸出入動物檢疫機

關、植物檢疫機關

核發之檢疫證明書

、檢疫合格文件。

但依法免申請檢疫

者，免附。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文件。 

第四條  進口農產品、農

產加工品以有機名義販

賣者，進口業者於販賣

前，應填具申請書及檢

附下列文件二份，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審查： 

一、公司或商業登記證

明文件影本。 

二、進口農產品、農產

加工品經有機驗證

之證明文件。 

三、進口報單之進口證

明聯影本。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文件。 

進口農產品、農產

加工品屬輸入應申報動

植物檢疫品目者，進口

業者依前項規定申請審

查時，應另檢附檢疫主

管機關核發之輸入檢疫

證明文件。 

第一項之申請，得

由進口業者出具委託文

件由代理人為之。 

一、 依目前實務運作需

求，並配合簡政便民

及節省用紙，修正第

一項序文有關檢附文

件份數之規定。 

二、 鑒於部分有機農產品

保存期限較一般農產

品短，進口後之銷售

期間有限，現行規定

業者應檢附進口報單

之進口證明聯影本，

須待貨品通關後始能

向財政部關務署以書

面申請取得，耗費時

間過長。爰改依串接

財政部關務署簽審通

關平台資料，透過線

上自動比對相關申請

案件資料，縮短審查

時程。又現行進口有

機標示同意文件號碼

係定有預先編碼原

則，進口業者即自行

預編該碼填入進口報

單之「輸出入許可文

件號碼」欄位，作為

簽審通關平台資料傳

送之識別碼，爰配合

修正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 

三、 檢疫證明文件亦屬應

檢附文件之一，爰將

第二項移列第一項第

四款，並參考動物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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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病防治條例第三十

四條第四項第二款、

動植物檢疫規費收費

實施辦法第十五條、

植物防疫檢疫法第十

八條所定檢疫證明書

及合格文件，酌修文

字，現行條文第一項

第四款順移至第五

款，文字未修正。 

四、 有關行政程序中當事

人得委任代理人、行

政程序代理人應於最

初為行政程序行為

時，提出委任書等相

關事項，於行政程序

法第二十四條業已有

規範，爰刪除第三項

規定。 

第十七條  依本辦法規定

檢附之文件如非中文

本，應併附加蓋進口業

者及其負責人之印章，

並註記與正本相符等文

字之中文譯本。 

第十七條  依本辦法規定

檢附之文件如非中文

本，應併附加蓋進口業

者及其負責人之印章，

並註記與正本相符等文

字之中文譯本二份。 

依目前實務運作需求，並

配合簡政便民及節省用

紙，修正減少有關應檢附

相關文件之中文譯本份數

規定。 

 


